R RIS R
114# & @ F 40155

FEFFELY FRKRER
T FRB AR E R R R BT Bl b 2
(113 & # 3 % 233825L) » & fe|ide™

<2

a

R 3

\':7

D
31“&
'®
o
7
\em
&
&
i
F-\\
_‘j\
S,
2
g
[Eive
SHe
|
'H“‘"
%
\;—_‘\
i

‘!
'SJ$—£1\:”‘;’7F B J‘/\%fr:g.‘ﬂfri% HAtrEZp oo

P22

-~ AEREEEF ’ﬁ#iﬁ Bk ENE SR T o RS
WA TR ORT R SRR BRI R E B
MRS F 3 2 $5E ‘afré\ﬁJ ’ E'ﬁ LI 4o ok s H s
Rl ol oo g R R s (4o i)

() % Ak 2 B2 SR p ey p#?”‘ 14&2665’13? (ﬁf £ %8
F) o ARt e TCarmen ) Bz it s &80 (B2 L%
41F ) > 7 a2 1% 5 i &P "Carmen | #7842 13% 11
B AL REGE TR B B2 T
AUz p e Fvp ] g R ’J—Ei‘»!ﬂ\ﬁd’ﬁg”?ﬁ
pPEEMALE T A P24 3 AR 2SR e

Sx sy 2 ERHFE R ‘“fi%éaﬁﬂ X fEATAR L B
Fer s AZehi B v kBT w2 > L ad Hptamirsd p

1l
)

)

'—\\
¢

-—A-\

34
7)1‘(

—

IR AR R Z PR 0 A B S I 2
S
Eyﬁ%‘**Hﬁﬁﬁﬁﬁﬁi*ﬁ#ﬂﬁgﬂ £5 RN E
R (RS %197 ) o MR RT B {3 Hiko2 %
= "f‘:‘;‘_/zl‘m;&é’ﬁ FrpIt- - Fegied Ao

%— 7



Boif ¥ @ A LR B H 2 > AT R SAR2E LG P 2 o *E_

ARARLBTEIRPEF ORI ERER Y oL AFT R H
T IR BT 2 ;ﬁ—ﬁ%p A SIS @a.lzgg)%
i $ADlIE 2 1 $ 498 i 3 HARirs ) B 4 2 B

%%?ig’ébfﬁﬁﬁﬁﬁ%ﬂiﬁto

AT f'?:\?é’f%%l‘ﬁ?ﬁﬂ’é%?llSEWBIB 2 iﬂﬂwo 0
158

LA B A 5 (FL i A IFHBEL > TR T IFA S B or i S
’jj‘%‘/’%% P B A Al R~ oM 3T

X (w,

—_
o

%
5
P
W
g
ok
g
N 'FH\

=

W
W
b
o3

2B E AL g R P2 EdET G B AT R
2R B g m B ANE R 14E S 198 5 T80T G 8
2 B SEEHFEFI9EFIESHE L6 L FhENT S
BHHEZ o * g Em g FE S 145E 5 3 R 0 278 i
A0 AEFAVUAZGEEF IR TTERE AL e o - R
THARLBD DABD IR S ERIFLE 27 RFF



% 33F 2 %\’ 7 ﬁiui’é@ﬂﬂ
€ AA|IHE 2 T'J);?: ¥
B R T REAPE DL 5E N
TR FE F140E %

a2 easflom sm2 ikl o
A T AREZ B B 20E R AR T r*‘é”ﬁ‘ﬁ-/}ﬁé’% ’#ﬁ
TAEG - CRRBEANEFTFILETE R MR A
WA EE T on M %ai** TP B o780 2 S F5AFE RS
#%ijaﬁﬁ%@z.iﬁf\iuﬁ\ N \hwp$g B 2
ﬂxéﬁi_‘;_-ﬁ TR SR R B Az g e By
o v dmIRLFZEBPFIE F2ER T T AZAHERE
%Tﬂﬁéi—\%%%{ﬁ%%wﬁﬁﬁﬂiﬁo:~%ﬁ
BETRFHINEF R NTLAL TR FD T

<r

Mo = "]/Iﬁt ‘Jf‘i:”(_\a ? O e 47;}‘333\3"3%’*’1—1570\1: NI B

S 2 FE PR rE BB AREIE o ) B EWEEFHIZEF
2IE B2 TR BT (THAFLULREFL) K2 F
BESRETLBEEEEBFFEF2EFIZ  BRE T AT T
BAFIZ o pAEIEZVRZFE Bk BEEGT R

B o S % PR R o

LB EATE S TS B A G BER R FEBHER R
TRAF FRROFHEPMEZ PR FESREFL - 2 BFHT
AR R e d FERTE e 2 PR SRk > B o Fe
BAPRZ AL F AR R R T gk §T e

3 e
SR AL 1L 0 ?”J%M%%“lﬁmﬁx\k¢%$mﬁ¥1
782 FEAITH B4 B 5 X ;

2 A5

F2EFIFZ~BErwREFI4ESIEZ %TE“’ o4 B o



@ﬁﬁu—ﬁiﬁiﬁ@é?ﬂirﬁ’k%ﬁy%%gﬁﬁﬁ
AR T 2 A R R R IR P 0 - T
0o BB L2 g AR e ’@@wéﬁ5ﬁﬁa P R
LEREN 190
B2 5 Flesge o frie e et 0 § 2 5306 525
2O E A REE A
WNEn@EL o f s hd FPRt ELREMRES S @

» FTE TR BRI B R R 7 0 h g A
A2 A FRMART AL PRk bw/«ﬁa?%éimra'iguﬁph
BEROMAEITTVR - LFIRLEIRPLEFLPLBER
AR E RIS S F G AT 2 A TR T EEEE - *wr?;—
A B RGvd 2 Ao 20 T)J'*ul?ﬁi'“ & IR ;ﬂ%‘f"gv PR
2 357 5 AR

(B)iz vz

1A 7518 B A1Z MLt T E138T2 31 &
T X p113E0Y Op 26 (7 @ RIFAE H2EH2W TR
ﬂ’{\jhjﬁé\/\,ﬁ/gc}&f /w\iwgk’ﬁ‘lé,:ylz,__J\{L,

JEiEaf * HPFF2_ I (TE o A FEFH190F ~ F200F2 % o g
2z Eﬁ#ﬂ AT JIE » 2R B RFLIAET e ok
BEHEHDERIALF P2 PR T2 2 2d 5 :
am%ﬁwﬁmﬁfiﬁfﬁ’ﬁﬁ*Fﬁﬁé&%éug,

LS Rz ERRZ M AMA Y JlE (P AL R ETH) T
%%F&mé T oM EE LT BB R o 30 F - I
TIARE R EL ST, o BRTRELIBE S Tk
B VARB I REKPHE F20EF1E g T
B 2B 2ZHMPFAMAIE  ARBENPRFLAETE
B L R AR L MP AMAY IE XS
BoRIp RFRIZGEY K h o HEHAAT LA LHA "
ARtE S 2 2IE o il > BERBRRASREL L
AP » IR L B HE F20EFIH 228 0 7

= .E. /)kl«]{o



2P A AEBFEM ML FIARP A EBRP 0 f &P S AT
@Eé£k i Hez BRRE o
A F PR E R 4490 F 158 S B~ %378 ~ % 4540F % 298
<~zg; L] e B P Ar A 2 o
s he A PRA A B TR AL 2 EE s pA20p PR 0 B A
Fedde 3k (A c) » PN AREEL S D 2
2 & R
ARSRBFFERT EFUEF HART
v ¥ EN 23 114 E 10
Bif A 2 7 wER

i
)
\

Pim]
=3
s}

FEF FuH
kB L
(=1 % 300% )
A

AR RES ENEE DS TR S

s fe 2 &S » BT P2 A RdEZ o
&3 I—é‘>>
A

(w
—?—
=t
~
Rl \
g
\
iy
>~
>4—
>~
o
E
i
>~
(w

GRE P2 %21F)

A TRLA S ’a‘ﬁ'f»"lf‘"%

- EFEFILRETENSHAE KR
SHERA B BRI H R R TRL N A HER S B2
T BN 3E MK o

Sz AR B A2 R o

T~ p e 2 FE R FER AREITFRE

(Brmeg&F 412 5% 14E 5 15%)

LA 22

q)g ‘-:'7;"'-.),\,3'*)\” J/’D’ﬁf:’ﬁﬂ’/i *&'j-r}iﬁpﬁtfyj’ﬁﬁi%%i

-]



<k
144
gt
o
A
~
A
s
>

=
=

4 -_—
T

e 4 @
FaEmgELl Tl

T FEF &R
/L}f@ﬂlj o ;tz_za b2 i :?
R EF

5
S E=NA
S
3

* 5
%_:Jf;v R A ke T

- L A TFAKRBA AR LB ARY 5 TN RITHR
BiFZ37 M BB AR 18 > F i3 AT A B3R
VR 1 ﬂﬁwgﬁﬁﬁﬁﬁié’%?éiﬁ%
FAE B R R ROE PR ) 2 R E k0 T AL
FAFRATIL AL ARG W) 2 ET Bv@ﬁnﬁ

FHAL2ZFe3vdiBopd s B2 PR WAR2E2]127 ]
9p 12pF24 4 3% » BB Y 52 A< 5 %eﬁif?*gﬁi :000-00000
0000000005k = (T fA &tk =) 2 RRAAFHEGE B

BoRES IR LEREAE U FILﬁJi%*"LINE "Carmen | 2
FHE BB 0 7 TCarmen | % H #7437 4k ?ﬁlﬁ]%\ i
AEMESE TN o R BB R BT AR S TR

LB S P 7 iz“LrP ’ é”??ﬂ”g"ﬁﬁg‘ I EEPL R
o’z,es’\xl z\’“i‘ﬁ:]:’?ﬁ.&‘“s‘\ ,-ln »?\:l,_’?A ’iff‘rj,{:;,;(
H R rept a8 m 384 Aror 2 Eﬁ*‘F'” » A A AT 2. B R
IAFHRSP S REERE- 7 @ D NS S SER 0
Befr i o RS EIT R ETA R R E L SERRE

L HE R

1

*\%%ﬁém%&ﬁtﬂﬁﬁﬁiﬁ@fﬁﬁﬁf@%£%ﬁ
s (&

Iy 2 "‘ql
S e A ai]‘g_-Ji‘." ‘é,z;)il\?



A

e

3.
*@Fo

B b oenaid g LINEFE AL T Carmen ; 2 4 0 & %
EFT X S FF LB b o 3 AT AP R R
FBEABHNIE AR TR - A
s A7 R0 44 mA "E‘f\'}f’&rﬂc}a;fﬁm g
[ W 5 oapry e Ndn KRR S e P AL TR R B G
BHEFT 8
()4 FAAT R -NEE GhELREEE M I HE
Iﬂi‘ M3l BAIRL ARE S ER L
%i7‘¢ﬁﬁaﬂﬁ%ﬁuf’vpﬂhﬁ4? PERE
@\ﬂﬂ—é\@ N iﬁg"%d’gf’ﬁﬁﬁgfﬁ‘k /gfé} F 7“?‘—
x iw ¥ j

.
E‘

Z\'P

\
X

;Igrs
=
\

W

o
'vm}} —de
By

—\

U

=
g

7 TCarmen | 2 i 30 $ic R LINE ¥
¢ p Ao TCarmen ) hE F
S K A2 TCarmen E 7 F
@%@ﬁ%ﬁW%ﬁ’ﬁﬁi@
» iR E S B ORIE EAE S E s B2 R "Carmen ; 2

F LA - Emer o SERE SR MR ERGEM G
v 42 p & %) TCarmen | ¥ & 237 > Ty rCarmelru A
'?ﬁ**%%ﬁ;;-o$4wuﬁﬁ
RHMHITA TS LT DA > Hit- LR lf} éi
¥ oo f &K WT\*?L‘ AR o QLIRS E‘J
MFEREFERL » MALHEAEZHRS 2 B
|ELFE'4§]'EMJF AN R W=
( )‘E A ’ ?ﬁt /\'55‘5 A r165]‘7b5ﬁ7_g_ %;J Z_id )%@,T’EQLIN
E¥t3s 4 e‘%«p swt'* % "Carmen 2 LINE ID% # 2 =3 §F
A2 e dam o HEE I 160 Fr Hhg ey a@#ﬁfﬁj@a
o 2Rim R %f'-*'?f "Carmen | :a‘*’"f//w\— gtz £ F
{i8% Carmen | “THHLFTAAWZLEF L #7248

-—

HAR LT 2 R Lo Smis 9; ERFEATS

VN

>

y;_

4\_

==

T,

|

0,

oA

RO IR R
Ny

3

B

o B
I,

\lrm\_ \E‘\ 10" \5%\:

=

s g

|

o

T

T

e]

“‘;

R L T
e S
Jie

T o S
Box g

Fp =
FE T
*F

-@

ﬁﬁﬂ
\\11
<k
a2
N

i3

%—?x
“J

R
IR
’ﬁ\

D

CASS



i

4

gg,z—&4%W$ﬂu-ﬁii’@ﬁﬁ AWM F
/$4 Soy U AR 4R 0 TR 3R e l—“}i’ﬁﬁféﬁtLINE#}l
ﬁ%mﬁ%i’paéﬁu\ﬁﬂﬁéﬂ“w%?%’mﬁ
LAB AR EEME S FTHETNNE 2 E TR 4
ma%ﬁﬁﬁﬁ%%ﬁ@‘ﬁ%ﬁﬁF”T’ﬁﬁﬁ”*%

= EEALFTMRELZ RAE S 42 o AU AR EAXR
AR i S RS N N A

B, e »}g b'“r"?t“,i};ji'%t.u?gfi o X ﬁﬁﬁﬁ&if#dvgr ﬁf@&gﬁi
ERIE P RMGBAMASRF Z Ak ENERIAR
4 A oin A ZEE TR R ATE I N2 B S NH B 2P

o R AR LREMERSZ VR 0 ¥ ITE KA E T
* A ERHE 2 T A EEVLEIR LB K E R LT B
BRI E 2SRy @ ¢ LRy o A v
LHE-E R 2 RRATRELE BB/ RS 2 L IR R
fs A ’é'?r*v T AEp Rt > g3 A2 AR

3
4
%
A

\_\

5 A2 A BT

R A /i_‘ 2% ~ - Y . R A /d: 2 /—;: 2% R
i %g—ﬂu P TR AR LiTER S22

e ::L}»
Bl
-

Y
O

v g -
o=t @

B4 AT 5 A ,@%& A F 5 A2 52 A2 %2
ERIEETF P2 c AL F LR REFFIIEENIIZET
P16p i E o 3 ETY MB'Vﬁ%m’wﬂéFEOEOBi

ﬁi°@iﬁ‘£ﬁﬁﬁlLWA%?Iﬁ%ﬁiir$M2$§%ﬁT
FIREE T A K o RTE T RS H AT R500F = 1
THE ) BB AI %191';%?1@ 50T %20F & ey
PR T S o R3E 108 0T RS B RERTE
TR g Hikg2 AP %ﬁFﬁﬁiiﬁiﬁﬁ‘

£%’E&EUF5ﬁHT*ﬁh{?’9$%:§%&MNE%

-"/*T'f?']ﬁj c AAEEBZMHMP LI AEI R~ BITEZ

R o B2 R AL o RAE R 205 % 198
RE 2 BT REFBLBTRFERBPAEFI9EF 1R

ST -

gk g ora o 22 %305 1A K ~ %339k % 1782

$N\R



T ze i Bopd 2 2052 530 $1sEm B~ & 42 $19i%
- MRS 2 L

RO T T L
kﬁwrﬁ%%&y%&ﬁ%%
EE B ‘Z\Mbb 3= "Lﬂ: 7% % HHiE =

%Bé/m% l1!2/{ Iiiﬁ’ °

2R E 5 4510E %

5 157 5 H 3 21k -

BN Lo f,%:;;ﬁwt% !

b ®)
S o AR IR e £3
4 S B 114 ¥ 8 ¢ 8 2
wZF &%l
S
S| 3 4 SRR g iiﬁi
| Fl7 % [EAEB= 1122127 |112# 127 31 38 ~
(3%42) 5P 1 4-%F 3ic %8 Instagra|p 14PF594 3+
n ~ @2 bR LINEFS A T
) OBMERT %o B
RERTEABE ST 0
BRE = = 0 RET R
&%ﬁ—’rﬁlﬁ:}ﬂﬁ-\ K o
2 FRER FrHE® FN112&127 112# 127 31 38 ~
(#4) |} A A8 Instagram |p 12p%39 4~ 3%
T4~ i3 9 4 LINEFS 4
T R R &
7T N O
VU - 0 REVE :g;
fadt 4 3% > @ R dg T "
3 hER FrH B R 1122110 1122127 31|189,000~
(#2) [23p A% 688 [nstagram |p 118544 37
Fefl T & Er2 | ~ A
WLINEFR A | o 8 % R0
) B R 0 B 1124# 120 31(159,000%

AR




(\ER)

EE o N L B
BR&E = = 0 Rk ERE
g53F 0 @ kdg T A

p11PF564 37

BERURCE SRR e
INEFf Mglveds , ~ T
B E > ERNo. 31 | mE
L I REHKFT R
FOUBEE e 0 REEZ
ER R 0 @ kg

o

B AR ke

ok

112 & 12 7 27
p12p%304 3%

e
(#2)

EEC R R AT112E 120
19p 17TP5 31 & 3F AL 3K
8 Instagram ~ i 2 fit $8LI
NES B % i > EH %
BT RRT YT R
202 0 RMF XL 4

Eoom Rdp R AR e

112 # 12 % 29
pl4pF124 37

20§ ~

AL AR
(#2)

e B AR 1124127
3 p il gk 48 LINE pe 4
CEIEE ) ERSTE A
B RAKRFTRET
PR = = o RBE ORRAY
G0 kg om AT

112# 12 " 26
P 9pF46 4 3F

9085 ~

=

(¥4)

EHE B R A 112#127
19 p 23 3 ¢ B LINEP% 4
" gk Linda | % %M %
T WAL BERTE A
BRIF vy UER= = R
LN Eoral e SR

112 # 127 30
p19pF49 4 37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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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015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書函犯幫助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不採被告鄭書函辯解之理由，除證據補充「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謝蕙琳、陳冠宇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另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至被告雖供稱：自己也有損失14萬2665元等語（警一卷第8頁），然觀諸被告與「Carmen」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警二卷第341頁），可知被告係為能獲取「Carmen」所聲稱之13％利潤，方會支付上開金額，亦即被告所稱上開損失，係為了自己獲利之目的，基於自身利益權衡後，決意交出本案帳戶資料，自難以被告亦有財產上之損失，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㈡又被告雖有至警局報案，然此事後之動作，並無解於被告前開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成立，更無由執此推論被告自始至終欠缺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而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另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雖聲請改用通常程序審理，並為無罪答辯等語（院卷第19頁），惟按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然查本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有卷內證據可佐，被告本案犯行已堪認定，亦難認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且無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其餘所列情形，是辯護人之聲請與法尚有未合，自無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之必要。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查本案被告所為，係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掩飾其來源之工具，而構成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詳後述），且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重主刑均為有期徒刑，則刑之重輕即以有期徒刑作為比較之基準，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此一規定雖未變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然實質上係屬對於刑罰權範圍之限制，仍應置於綜合比較之列，則本案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即5年之刑度，從而，應認上開修正前、後規定之最高可處之刑度相等，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就最低度刑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為較重之有期徒刑6月以上，綜上所述，本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以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為論罪之依憑。
2.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範之洗錢行為（即掩飾型之洗錢行為），經文字修正後規定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㈡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實施洗錢及詐欺取財犯罪使用，並未實行洗錢或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無證據可認被告係以正犯而非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認其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　
㈢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次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向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實施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幫助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除造成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蒙受財產損害，亦產生犯罪所得嗣後流向難以查明之結果，所為確實可議。再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教育程度及家庭狀況、附件附表所示之人所受損害金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㈦沒收：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依據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之規定，應逕適用裁判時之現行法。次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經查，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已遭轉出，該等款項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揆諸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收。
2.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報酬，自無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問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魏豪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胡慧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書函能預見將個人金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金融帳戶致遭該詐欺集團成員提領，即可產生遮斷資金流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效果，竟基於縱有人持其所交付之金融帳戶實施犯罪及隱匿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12時24分許，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 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Carmen」之詐欺集團成員，容任「Carmen」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本案帳戶遂行犯罪。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附表所示時間、方式，對劉育豪等7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金額至本案帳戶內，旋遭轉匯一空，而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嗣經劉育豪等7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經警循線追查，而悉上情。
二、案經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陳冠宇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鄭書函固坦承有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他人，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於112年12月初在網路上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Carmen」之人，每天都有親密的聊天，持續半個月以上，認為是男女朋友關係，她說她有在兼職無人機的代理，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經營，後來我資金不足，她也說我工作太忙，如果有訂單的話她會優先幫我處理，所以叫我把本案帳戶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她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陳冠宇遭詐欺，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過程，業據告訴人劉育豪等7人於警詢中指證明確，且有告訴人劉育豪等提供之匯款憑證截圖、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本案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在卷可佐，足認本案帳戶已遭詐欺集團用於充作詐騙告訴人劉育豪等7人，以取得不法款項使用無訛。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與「Carmen」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佐，然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不知道「Carmen」的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等資訊，足見被告對「Carmen」真實資訊、背景一無所知，彼此僅透過通訊軟體聯繫，並無見過面，即依對方要求提供帳戶等情，堪認被告就「Carmen」之真實身分一無所知，難認其等間有親密或特殊信賴關係存在，被告自無因「Carmen」片面之詞，即遽信「Carmen」必定不會將帳戶資料用於不法行為之理。被告雖以遭感情詐騙置辯，然依其所述根本不知對方真實身分，對於一旦交付金融帳戶將無從取回，更無從排除對方為不法使用，此部分則是其交付之前就可以確認及預見，仍執意提供本案帳戶及密碼，完全無礙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及洗錢之未必故意。
(三)再者，被告於偵查中提出與「165防騙宣導」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顯見被告對「Carmen」之LINE ID及其告知投資無人機之事已有疑慮，其雖至165防詐宣導查詢尚無通報紀錄，然仍未改變其對「Carmen」真實身分一無所知之事實，更遑論「Carmen」所稱投資無人機之真實性；換言之，查無通報紀錄並不能等同對方身分已經確認，更非投資事項即為真實，乃一般生活經驗可以理解之事，何況該查詢回復內容除告知尚無通報紀錄外，另以粗黑字體告知「網路加LINE投資就是詐騙」，有被告提供之對話紀錄1份附卷可稽，則被告主觀上應已預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可能涉及不法用途，卻仍在未有效查證對方身分、年籍資料情形下，選擇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對方，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對於詐欺集團成員可能以之作為詐欺、洗錢工具，已有所知悉並加以容任。又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且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豈能隨意交予陌生人，如該他人非供作犯罪所得出入之帳戶或其他不法目的，應無使用非自己名義金融帳戶之必要，且近年來社會利用人頭帳戶詐騙他人金錢以逃避政府查緝之案件屢見不鮮，復廣為媒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已為眾所皆知，被告仍隨意將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他人，對於可能遭不法目的使用，當有合理之預見，是被告上開辯詞僅為飾卸之詞，尚難逕採。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16日修正，於同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項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查本件洗錢之財物金額未達1億元，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檢察官 魏豪勇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劉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5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暱稱「小美」聯繫劉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劉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4時59分許

		3萬元



		2

		戴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上旬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通訊軟體LINE暱稱「婷」聯繫戴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戴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2時39分許

		3萬元



		3

		徐嘉隆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無斯文」、通訊軟體LINE暱稱「站點客服中心」聯繫徐嘉隆，佯稱：匯款投資空拍機賣場可以賺錢云云，致徐嘉隆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1時54分許

		1萬9,000元



		


		


		


		112年12月31日11時56分許

		1萬9,000元



		4

		蔡美華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雅婷」、「億展官方客服No.31」聯繫蔡美華，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蔡美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7日12時30分許

		50萬元



		5

		陳宥任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17時31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宥任，佯稱：匯款投資衣服商鋪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宥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9日14時12分許

		20萬元



		6

		謝蕙琳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詩涵」聯繫謝蕙琳，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謝蕙琳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6日9時46分許

		90萬元



		7

		陳冠宇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琳達Linda」聯繫陳冠宇，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電商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冠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0日19時49分許

		2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015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書函犯幫助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

，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不採被告鄭書函辯解之理由，除證據

    補充「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謝蕙琳、

    陳冠宇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另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

    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至被告雖供稱：自己也有損失14萬2665元等語（警一卷第8頁）

  ，然觀諸被告與「Carmen」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警二卷第341

  頁），可知被告係為能獲取「Carmen」所聲稱之13％利潤，方

  會支付上開金額，亦即被告所稱上開損失，係為了自己獲利之

  目的，基於自身利益權衡後，決意交出本案帳戶資料，自難以

  被告亦有財產上之損失，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㈡又被告雖有至警局報案，然此事後之動作，並無解於被告前開

  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成立，更無由執此推論被告自

  始至終欠缺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而不足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　

㈢另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雖聲請改用通常程序審理，並為無罪答

  辯等語（院卷第19頁），惟按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

  件，經法院認為有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之情形者，

  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然查

  本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有卷內證據可佐，被告本案犯行已堪

  認定，亦難認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且無刑事訴

  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其餘所列情形，是辯護人之聲請與

  法尚有未合，自無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之必要。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

  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

  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

  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於同年0月0

  日生效施行，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查本案被告所為，係提供帳

  戶資料予他人，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

  掩飾其來源之工具，而構成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詳後述）

  ，且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而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

  重主刑均為有期徒刑，則刑之重輕即以有期徒刑作為比較之基

  準，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

  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此一規定雖未

  變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然實質上係屬

  對於刑罰權範圍之限制，仍應置於綜合比較之列，則本案依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刑法第339

  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即5年之刑度，從而，應認上開

  修正前、後規定之最高可處之刑度相等，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

  刑，又就最低度刑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為

  有期徒刑2月以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為較

  重之有期徒刑6月以上，綜上所述，本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

  ，應以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

  為有利，而為論罪之依憑。

2.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

  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

  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

  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

  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

  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

  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

  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

  款所規範之洗錢行為（即掩飾型之洗錢行為），經文字修正後

  規定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

  之情，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

  裁判時法論處。　　　　

㈡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實施洗錢及詐欺取財犯罪使用，

  並未實行洗錢或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無證據可

  認被告係以正犯而非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認其係以幫助

  他人犯罪之意思，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

  犯。　

㈢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

  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1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次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詐欺集團成員

  向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實施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屬一行為

  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幫

  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

  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

  ，幫助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除造成附件附表所

  示之人蒙受財產損害，亦產生犯罪所得嗣後流向難以查明之結

  果，所為確實可議。再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教育程

  度及家庭狀況、附件附表所示之人所受損害金額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

  算標準。

㈦沒收：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公

  布，並自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依據刑法第2條第2項「沒

  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之規定，

  應逕適用裁判時之現行法。次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

  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

  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

  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

  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

  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

  ，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係針對經「查獲」之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

  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

  無該規定之適用。經查，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受騙而匯入本案帳

  戶之款項，已遭轉出，該等款項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揆

  諸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

  收。

2.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報酬，自無犯罪所

  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問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

    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

    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魏豪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胡慧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書函能預見將個人金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詐欺集團

    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

    匯入該金融帳戶致遭該詐欺集團成員提領，即可產生遮斷資金流

    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效果，竟基於縱有人持

    其所交付之金融帳戶實施犯罪及隱匿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

    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12時2

    4分許，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 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

    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Carmen」之詐欺集團成

    員，容任「Carmen」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本案帳戶遂

    行犯罪。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

    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附表所

    示時間、方式，對劉育豪等7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

    ，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金額至本案帳戶內

    ，旋遭轉匯一空，而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嗣經

    劉育豪等7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經警循線追查，而悉上情。

二、案經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

    陳冠宇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鄭書函固坦承有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

    予他人，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於112年12

    月初在網路上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Carmen」之人，每天

    都有親密的聊天，持續半個月以上，認為是男女朋友關係，

    她說她有在兼職無人機的代理，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經營，

    後來我資金不足，她也說我工作太忙，如果有訂單的話她會

    優先幫我處理，所以叫我把本案帳戶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

    給她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

    、陳冠宇遭詐欺，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過程，業據告訴人劉

    育豪等7人於警詢中指證明確，且有告訴人劉育豪等提供之

    匯款憑證截圖、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本案帳

    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在卷可佐，足認本案帳戶已遭詐

    欺集團用於充作詐騙告訴人劉育豪等7人，以取得不法款項使

    用無訛。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與「Carmen」之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為佐，然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不知道「Carmen」的真實

    姓名、年籍、住居所等資訊，足見被告對「Carmen」真實資

    訊、背景一無所知，彼此僅透過通訊軟體聯繫，並無見過面

    ，即依對方要求提供帳戶等情，堪認被告就「Carmen」之真

    實身分一無所知，難認其等間有親密或特殊信賴關係存在，

    被告自無因「Carmen」片面之詞，即遽信「Carmen」必定不

    會將帳戶資料用於不法行為之理。被告雖以遭感情詐騙置辯

    ，然依其所述根本不知對方真實身分，對於一旦交付金融帳

    戶將無從取回，更無從排除對方為不法使用，此部分則是其

    交付之前就可以確認及預見，仍執意提供本案帳戶及密碼，

    完全無礙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及洗錢之未必故意。

(三)再者，被告於偵查中提出與「165防騙宣導」之通訊軟體LIN

    E對話紀錄，顯見被告對「Carmen」之LINE ID及其告知投資

    無人機之事已有疑慮，其雖至165防詐宣導查詢尚無通報紀

    錄，然仍未改變其對「Carmen」真實身分一無所知之事實，

    更遑論「Carmen」所稱投資無人機之真實性；換言之，查無

    通報紀錄並不能等同對方身分已經確認，更非投資事項即為

    真實，乃一般生活經驗可以理解之事，何況該查詢回復內容

    除告知尚無通報紀錄外，另以粗黑字體告知「網路加LINE投

    資就是詐騙」，有被告提供之對話紀錄1份附卷可稽，則被告

    主觀上應已預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可能涉及不法用途，卻仍

    在未有效查證對方身分、年籍資料情形下，選擇提供本案帳戶

    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對方，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資

    料時，對於詐欺集團成員可能以之作為詐欺、洗錢工具，已

    有所知悉並加以容任。又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

    具，且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豈能隨意交予陌生人，

    如該他人非供作犯罪所得出入之帳戶或其他不法目的，應無

    使用非自己名義金融帳戶之必要，且近年來社會利用人頭帳

    戶詐騙他人金錢以逃避政府查緝之案件屢見不鮮，復廣為媒

    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已為眾所皆知，被告仍隨意將金融

    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他人，對

    於可能遭不法目的使用，當有合理之預見，是被告上開辯詞

    僅為飾卸之詞，尚難逕採。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

    月16日修正，於同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

    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

    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

    下罰金」，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項為：「有第2條各款所

    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

    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

    以下罰金」。查本件洗錢之財物金額未達1億元，經新舊法

    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

    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

    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

    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

    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

    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檢察官 魏豪勇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劉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5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暱稱「小美」聯繫劉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劉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4時59分許 3萬元 2 戴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上旬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通訊軟體LINE暱稱「婷」聯繫戴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戴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2時39分許 3萬元 3 徐嘉隆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無斯文」、通訊軟體LINE暱稱「站點客服中心」聯繫徐嘉隆，佯稱：匯款投資空拍機賣場可以賺錢云云，致徐嘉隆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1時54分許 1萬9,000元    112年12月31日11時56分許 1萬9,000元 4 蔡美華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雅婷」、「億展官方客服No.31」聯繫蔡美華，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蔡美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7日12時30分許 50萬元 5 陳宥任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17時31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宥任，佯稱：匯款投資衣服商鋪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宥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9日14時12分許 20萬元 6 謝蕙琳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詩涵」聯繫謝蕙琳，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謝蕙琳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6日9時46分許 90萬元 7 陳冠宇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琳達Linda」聯繫陳冠宇，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電商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冠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0日19時49分許 2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015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書函犯幫助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不採被告鄭書函辯解之理由，除證據補充「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謝蕙琳、陳冠宇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另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至被告雖供稱：自己也有損失14萬2665元等語（警一卷第8頁），然觀諸被告與「Carmen」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警二卷第341頁），可知被告係為能獲取「Carmen」所聲稱之13％利潤，方會支付上開金額，亦即被告所稱上開損失，係為了自己獲利之目的，基於自身利益權衡後，決意交出本案帳戶資料，自難以被告亦有財產上之損失，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㈡又被告雖有至警局報案，然此事後之動作，並無解於被告前開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成立，更無由執此推論被告自始至終欠缺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而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另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雖聲請改用通常程序審理，並為無罪答辯等語（院卷第19頁），惟按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然查本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有卷內證據可佐，被告本案犯行已堪認定，亦難認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且無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其餘所列情形，是辯護人之聲請與法尚有未合，自無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之必要。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查本案被告所為，係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掩飾其來源之工具，而構成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詳後述），且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重主刑均為有期徒刑，則刑之重輕即以有期徒刑作為比較之基準，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此一規定雖未變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然實質上係屬對於刑罰權範圍之限制，仍應置於綜合比較之列，則本案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即5年之刑度，從而，應認上開修正前、後規定之最高可處之刑度相等，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就最低度刑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為較重之有期徒刑6月以上，綜上所述，本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以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為論罪之依憑。
2.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範之洗錢行為（即掩飾型之洗錢行為），經文字修正後規定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㈡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實施洗錢及詐欺取財犯罪使用，並未實行洗錢或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無證據可認被告係以正犯而非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認其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　
㈢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次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向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實施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幫助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除造成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蒙受財產損害，亦產生犯罪所得嗣後流向難以查明之結果，所為確實可議。再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教育程度及家庭狀況、附件附表所示之人所受損害金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㈦沒收：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依據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之規定，應逕適用裁判時之現行法。次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經查，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已遭轉出，該等款項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揆諸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收。
2.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報酬，自無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問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魏豪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胡慧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書函能預見將個人金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金融帳戶致遭該詐欺集團成員提領，即可產生遮斷資金流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效果，竟基於縱有人持其所交付之金融帳戶實施犯罪及隱匿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12時24分許，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 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Carmen」之詐欺集團成員，容任「Carmen」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本案帳戶遂行犯罪。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附表所示時間、方式，對劉育豪等7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金額至本案帳戶內，旋遭轉匯一空，而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嗣經劉育豪等7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經警循線追查，而悉上情。
二、案經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陳冠宇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鄭書函固坦承有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他人，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於112年12月初在網路上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Carmen」之人，每天都有親密的聊天，持續半個月以上，認為是男女朋友關係，她說她有在兼職無人機的代理，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經營，後來我資金不足，她也說我工作太忙，如果有訂單的話她會優先幫我處理，所以叫我把本案帳戶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她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陳冠宇遭詐欺，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過程，業據告訴人劉育豪等7人於警詢中指證明確，且有告訴人劉育豪等提供之匯款憑證截圖、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本案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在卷可佐，足認本案帳戶已遭詐欺集團用於充作詐騙告訴人劉育豪等7人，以取得不法款項使用無訛。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與「Carmen」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佐，然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不知道「Carmen」的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等資訊，足見被告對「Carmen」真實資訊、背景一無所知，彼此僅透過通訊軟體聯繫，並無見過面，即依對方要求提供帳戶等情，堪認被告就「Carmen」之真實身分一無所知，難認其等間有親密或特殊信賴關係存在，被告自無因「Carmen」片面之詞，即遽信「Carmen」必定不會將帳戶資料用於不法行為之理。被告雖以遭感情詐騙置辯，然依其所述根本不知對方真實身分，對於一旦交付金融帳戶將無從取回，更無從排除對方為不法使用，此部分則是其交付之前就可以確認及預見，仍執意提供本案帳戶及密碼，完全無礙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及洗錢之未必故意。
(三)再者，被告於偵查中提出與「165防騙宣導」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顯見被告對「Carmen」之LINE ID及其告知投資無人機之事已有疑慮，其雖至165防詐宣導查詢尚無通報紀錄，然仍未改變其對「Carmen」真實身分一無所知之事實，更遑論「Carmen」所稱投資無人機之真實性；換言之，查無通報紀錄並不能等同對方身分已經確認，更非投資事項即為真實，乃一般生活經驗可以理解之事，何況該查詢回復內容除告知尚無通報紀錄外，另以粗黑字體告知「網路加LINE投資就是詐騙」，有被告提供之對話紀錄1份附卷可稽，則被告主觀上應已預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可能涉及不法用途，卻仍在未有效查證對方身分、年籍資料情形下，選擇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對方，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對於詐欺集團成員可能以之作為詐欺、洗錢工具，已有所知悉並加以容任。又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且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豈能隨意交予陌生人，如該他人非供作犯罪所得出入之帳戶或其他不法目的，應無使用非自己名義金融帳戶之必要，且近年來社會利用人頭帳戶詐騙他人金錢以逃避政府查緝之案件屢見不鮮，復廣為媒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已為眾所皆知，被告仍隨意將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他人，對於可能遭不法目的使用，當有合理之預見，是被告上開辯詞僅為飾卸之詞，尚難逕採。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16日修正，於同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項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查本件洗錢之財物金額未達1億元，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檢察官 魏豪勇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劉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5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暱稱「小美」聯繫劉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劉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4時59分許

		3萬元



		2

		戴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上旬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通訊軟體LINE暱稱「婷」聯繫戴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戴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2時39分許

		3萬元



		3

		徐嘉隆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無斯文」、通訊軟體LINE暱稱「站點客服中心」聯繫徐嘉隆，佯稱：匯款投資空拍機賣場可以賺錢云云，致徐嘉隆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1時54分許

		1萬9,000元



		


		


		


		112年12月31日11時56分許

		1萬9,000元



		4

		蔡美華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雅婷」、「億展官方客服No.31」聯繫蔡美華，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蔡美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7日12時30分許

		50萬元



		5

		陳宥任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17時31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宥任，佯稱：匯款投資衣服商鋪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宥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9日14時12分許

		20萬元



		6

		謝蕙琳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詩涵」聯繫謝蕙琳，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謝蕙琳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6日9時46分許

		90萬元



		7

		陳冠宇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琳達Linda」聯繫陳冠宇，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電商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冠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0日19時49分許

		2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015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書函犯幫助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不採被告鄭書函辯解之理由，除證據補充「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謝蕙琳、陳冠宇提供之對話紀錄截圖」，另補充理由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至被告雖供稱：自己也有損失14萬2665元等語（警一卷第8頁），然觀諸被告與「Carmen」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警二卷第341頁），可知被告係為能獲取「Carmen」所聲稱之13％利潤，方會支付上開金額，亦即被告所稱上開損失，係為了自己獲利之目的，基於自身利益權衡後，決意交出本案帳戶資料，自難以被告亦有財產上之損失，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㈡又被告雖有至警局報案，然此事後之動作，並無解於被告前開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成立，更無由執此推論被告自始至終欠缺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而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㈢另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雖聲請改用通常程序審理，並為無罪答辯等語（院卷第19頁），惟按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第四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然查本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有卷內證據可佐，被告本案犯行已堪認定，亦難認檢察官之請求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且無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其餘所列情形，是辯護人之聲請與法尚有未合，自無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之必要。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查本案被告所為，係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掩飾其來源之工具，而構成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詳後述），且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重主刑均為有期徒刑，則刑之重輕即以有期徒刑作為比較之基準，其中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此一規定雖未變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然實質上係屬對於刑罰權範圍之限制，仍應置於綜合比較之列，則本案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即5年之刑度，從而，應認上開修正前、後規定之最高可處之刑度相等，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就最低度刑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為較重之有期徒刑6月以上，綜上所述，本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以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為論罪之依憑。

2.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而現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範之洗錢行為（即掩飾型之洗錢行為），經文字修正後規定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㈡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實施洗錢及詐欺取財犯罪使用，並未實行洗錢或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且無證據可認被告係以正犯而非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認其係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　

㈢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㈣被告以一次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向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實施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犯行，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幫助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除造成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蒙受財產損害，亦產生犯罪所得嗣後流向難以查明之結果，所為確實可議。再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教育程度及家庭狀況、附件附表所示之人所受損害金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㈦沒收：

1.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113年0月0日生效施行，而依據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之規定，應逕適用裁判時之現行法。次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之立法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為沒收之諭知，然倘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經查獲，則自無該規定之適用。經查，附件附表所示之人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已遭轉出，該等款項難認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揆諸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爰不予宣告沒收。

2.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報酬，自無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問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魏豪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胡慧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欣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3382號

　　被　　　告　鄭書函　

　　選任辯護人　呂昀叡律師

上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書函能預見將個人金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金融帳戶致遭該詐欺集團成員提領，即可產生遮斷資金流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效果，竟基於縱有人持其所交付之金融帳戶實施犯罪及隱匿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12時24分許，將其申辦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 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Carmen」之詐欺集團成員，容任「Carmen」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本案帳戶遂行犯罪。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附表所示時間、方式，對劉育豪等7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附表所示之金額至本案帳戶內，旋遭轉匯一空，而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嗣經劉育豪等7人察覺有異報警處理，經警循線追查，而悉上情。

二、案經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陳冠宇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鄭書函固坦承有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他人，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於112年12月初在網路上認識通訊軟體LINE暱稱「Carmen」之人，每天都有親密的聊天，持續半個月以上，認為是男女朋友關係，她說她有在兼職無人機的代理，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經營，後來我資金不足，她也說我工作太忙，如果有訂單的話她會優先幫我處理，所以叫我把本案帳戶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她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劉育豪、戴農豪、徐嘉隆、蔡美華、陳宥任、謝蕙琳、陳冠宇遭詐欺，匯款至被告本案帳戶過程，業據告訴人劉育豪等7人於警詢中指證明確，且有告訴人劉育豪等提供之匯款憑證截圖、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本案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在卷可佐，足認本案帳戶已遭詐欺集團用於充作詐騙告訴人劉育豪等7人，以取得不法款項使用無訛。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並提出與「Carmen」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為佐，然被告於偵查中自陳不知道「Carmen」的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等資訊，足見被告對「Carmen」真實資訊、背景一無所知，彼此僅透過通訊軟體聯繫，並無見過面，即依對方要求提供帳戶等情，堪認被告就「Carmen」之真實身分一無所知，難認其等間有親密或特殊信賴關係存在，被告自無因「Carmen」片面之詞，即遽信「Carmen」必定不會將帳戶資料用於不法行為之理。被告雖以遭感情詐騙置辯，然依其所述根本不知對方真實身分，對於一旦交付金融帳戶將無從取回，更無從排除對方為不法使用，此部分則是其交付之前就可以確認及預見，仍執意提供本案帳戶及密碼，完全無礙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及洗錢之未必故意。

(三)再者，被告於偵查中提出與「165防騙宣導」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顯見被告對「Carmen」之LINE ID及其告知投資無人機之事已有疑慮，其雖至165防詐宣導查詢尚無通報紀錄，然仍未改變其對「Carmen」真實身分一無所知之事實，更遑論「Carmen」所稱投資無人機之真實性；換言之，查無通報紀錄並不能等同對方身分已經確認，更非投資事項即為真實，乃一般生活經驗可以理解之事，何況該查詢回復內容除告知尚無通報紀錄外，另以粗黑字體告知「網路加LINE投資就是詐騙」，有被告提供之對話紀錄1份附卷可稽，則被告主觀上應已預見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可能涉及不法用途，卻仍在未有效查證對方身分、年籍資料情形下，選擇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予對方，足認被告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對於詐欺集團成員可能以之作為詐欺、洗錢工具，已有所知悉並加以容任。又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且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豈能隨意交予陌生人，如該他人非供作犯罪所得出入之帳戶或其他不法目的，應無使用非自己名義金融帳戶之必要，且近年來社會利用人頭帳戶詐騙他人金錢以逃避政府查緝之案件屢見不鮮，復廣為媒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已為眾所皆知，被告仍隨意將金融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他人，對於可能遭不法目的使用，當有合理之預見，是被告上開辯詞僅為飾卸之詞，尚難逕採。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16日修正，於同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項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查本件洗錢之財物金額未達1億元，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2罪名，且侵害數被害人法益，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檢察官 魏豪勇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欺時間、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新臺幣) 1 劉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5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暱稱「小美」聯繫劉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劉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4時59分許 3萬元 2 戴農豪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上旬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通訊軟體LINE暱稱「婷」聯繫戴農豪，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商品可以賺錢云云，致戴農豪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2時39分許 3萬元 3 徐嘉隆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以社群軟體Instagram暱稱「無斯文」、通訊軟體LINE暱稱「站點客服中心」聯繫徐嘉隆，佯稱：匯款投資空拍機賣場可以賺錢云云，致徐嘉隆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1日11時54分許 1萬9,000元    112年12月31日11時56分許 1萬9,000元 4 蔡美華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雅婷」、「億展官方客服No.31」聯繫蔡美華，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蔡美華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7日12時30分許 50萬元 5 陳宥任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17時31分許以社群軟體Instagram、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宥任，佯稱：匯款投資衣服商鋪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宥任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9日14時12分許 20萬元 6 謝蕙琳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3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劉詩涵」聯繫謝蕙琳，佯稱：匯款投資股票可以賺錢云云，致謝蕙琳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26日9時46分許 90萬元 7 陳冠宇 (提告)  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19日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琳達Linda」聯繫陳冠宇，佯稱：匯款投資無人機電商可以賺錢云云，致陳冠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2年12月30日19時49分許 2萬元      



　　　　　　　　　　　　　　　



